
 

  

學務處 

服務．尊重．關懷．包容 

Neng-Ren Commercial and Househol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校址：23152 新北市新店區文中路 53 巷 10 號  02-2918-2399 

新北市能仁家商 

新北市財團法人能仁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體育績優學生學雜費獎助金辦法 
103年 8月 29日通過 

第一條：本校為鼓勵優秀且具有潛力之運動員暨培育代表本校參加運動競賽之運動績優學生，

提供就學期間學雜費獎助金，期解決就學之困難以激勵選手提高運動技術，爭取校

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一、一般生學雜費獎助金： 

(一)經參加本校球隊甄選或經由各運動團隊教練推薦就讀之選手，每學期得提出申請

體育績優學生學雜費獎助金。 

(二)每學期扣除教育部學費補助費用，獎助學金於當學期收取註冊費用標準之須繳交

部分費用，使用書本、代收代辦費。 

(三)每學年得由各團隊教練提出 5位家境清寒學生予以該學期註冊費全額減免。辦法

如附件一 

二、原住民學雜費獎助金： 

(一)經參加本校籃球隊甄選或經由運動團隊教練推薦就讀之選手，每學期得申請體育

績優學生學雜費獎助金。 

(二)每學期扣除教育部學費補助之費用，獎助學金於當學期收取註冊費用標準之須繳

交部分費用，使用書本、代收代辦費。 

第三條： 

    一、享受學雜費獎助金優待福利期間，如中途轉學或退學者，應補繳各學期減免之費用，

否則本校不核發任何證件。(惟因傷、病並取得公立醫院證明無法再接受訓練或比賽

者，不在此限) 

    二、另未參與訓練遭退隊者或在校行為表現不佳(如對師長態度不敬或因故被記警告以上

者)，由指導教練或導師提出具體事證，經學務處召開會議審議後，不得申請該學年

度之學雜費獎助金。 

第四條：本辦法由體育組提請行政會議通過後，酌情議獎之；如有未盡事宜，得 

        由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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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能仁家商 

能仁家商      學年度績優體育獎學金申請表             附件一 

學

生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通訊 

地址 

 

電  話 
(   ) 

電子信箱  

就

讀

學

校 

校名 
能仁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中部□(  )專□進修部□補校□研究所□其他         

年級  年      班 
                            學院 

                 普通科     系、科、所 

校址 231新北市新店區文中路 53巷 10號 

參加競賽 

全銜名稱 

                                                            

比賽成績  

申請款別 清寒學生獎學金  

檢核項目 

□ 籃球隊     

□ 羽球隊 

□                

競賽成績  

證明文件 

必備證件（缺一視同不合格件） 

1、獎狀影印本或競賽成績證明書（全國運、全民運、身障運、全中運得免附） 

2、在校成績單 

3、秩序冊（全國運、全民運、身障運、全中運得免附） 

（請務必依序裝訂） 

申請人簽名 簽名 

 

單

位 

審

核 

                   

承辦人簽章： 

 

 

電話及分機： 

主

管

決

行 

 

家長簽名 簽名 

 

委員會審查結果  初審意見： 

□本申請件經初審合格。 

□本申請件經初審不合格， 

原因： 

 


